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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級品管制度與履約管理措施

履約品管重點及常見缺失預防

品質管理制度缺失

現場施工品質缺失

歷年工程施工查核結果

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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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行政院於82年10月7日函頒『 公共工程施工品

質三層級管理制度』。

工程會於85年12月13日函頒『公共工程施工品

質管理作業要點』。（103.12.29最新頒修）

工程會於91年2月修訂政府採購法第70條，納

入品質管理相關規定及施工查核機制。

工程會每年訂定『品質管理政策』、『施工查

核措施及重點』及『工程施工管理措施』。

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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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工品質查核制度

主管機關及工程會(三級)

主辦及監造單位(二級)

施工品質保證系統

施工廠商(一級)

施工品質管制系統

工程品質

全國民眾

全民督工系統

公共工程三級品質管理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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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管制系統：

 為達成工程品質目標，應由廠商建立施工品

質管制系統。

 工程開工前，廠商應依工程之特性與契約要

求擬定施工計畫，並提出品質計畫，設立品

管組織，俾利施工人員熟習圖說規範與各項

品管作業規定，以落實品質管制。

一級品管-廠商之品質管制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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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立品管組織

訂定施工要領

訂定檢驗程序

訂定施工自主檢查表

建立文件記錄管理系統

訂定施工品質管理標準

專責品管組織→執行品質計畫→
→推動品管工作→品質符合規範

工程概要→品質要求、施工進度、
材料機具使用、施工步驟、流程

訂定檢驗程序表→檢驗適用範圍、
檢驗方法、設備、時機、檢驗紀錄

標明作業重點及最可能發生問題處
→由作業領班或現場人員逐項檢查

契約規範、施工圖說,材料設備檢
驗、查驗紀錄等品質文件→制度化
管理系統→評估品管績效之準據

應納入管理項目→管理標準→檢查
時機、方法、頻率→不合格處置

一級品管-廠商之品質管制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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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保證系統：

 為確保工程的施工成果能符合設計及規範，

工程主辦機關（監造單位）應建立施工品質

保證系統。

 監造單位應成立監造組織，訂定監造計畫，

辦理施工及材料設備之抽檢驗作業，並對檢

驗結果留存紀錄，檢討成效與缺失，達成提

升工程品質之目標。

二級品管-監造單位之品質保證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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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立監造組織
訂定品質管理手冊，規定品質管理工作的基本準則，制
訂施工作業抽查，材料設備抽驗，成效查證及品質缺失
處理等作業之工作流程及作業表格

訂定監造計畫
監造範圍、監造組織、品質計畫及施工計畫審查、材料
設備抽驗程序標準、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、品質稽核、
文件紀錄管理系統、機電設備運轉測試抽驗程序及標準

抽查施工作業

依施工作業抽查程序按施工品質抽查表之內容→確認符
合契約→施工品質抽查紀錄表→缺失通知改善已完成施
工項目→重點抽驗→查閱施工紀錄及評核施工成效→施
工成效評核表→矯正與預防措施

記錄檔案保存
各項證明文件、試驗紀錄、施工作業品質查核紀錄表留
存紀錄建檔保存→工程驗收憑證，後續工程參考

查證材料設備
依檢驗程序規定→查證廠商提出文件內容、規格、有效
日期→現場比對抽驗→確認符合合約→填具材料設備品
質抽驗紀錄表→缺失通知改善→追蹤與預防

主辦機關及上級機關

二級品管-監造單位之品質保證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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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工查核機制：

 為確認工程品質管理工作執行之成效，主

管機關採行工程施工品質查核，以客觀超

然的方式，評定工程品質優劣等級。

 查核結果可供作為主辦機關評選優良廠商

及懲處不良廠商之參考，並可作為改進廠

商品管作業及藉以督促監造單位落實品質

保證及廠商落實品質管制，達成提升工程

品質的目標。

三級品管-主管機關之施工品質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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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履約

開(施)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

重大公共工程

開工要件

公共工程施工

廠商履約計分

公共工程三級品質

管理制度及精進措施

公共工程履約管理精進與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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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停工原因態樣分析：

1)用地取得

2)地上物處理

3)政策改變或預算不足

4)受其他標案影響

5)各項許可取得

6)管線箱涵處理

公共工程停工原因檢討

上開6種停工態樣約占停工
原因之70％，均為機關應辦
事項，且應可於事前預防。

預防措施與解決對策

 訂定2億元以上「重大公共

工 程 開 工 要 件 注 意 事

項」 。

 前述6項態樣轉化為16項機

關及7項廠商應辦事項，要

求自主檢核，已於104年6
月1日實施。

降低停工終解約案件比率，
加速預算執行、提升公共工
程推動效率。

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（1/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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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金額2億元以上標案
(每年約二百餘件，約占國內公共工程總經費52％)

處 理 流 程

招標前檢核/開標前覆核管制條件
(機關應辦)

契約開工前檢核管制條件
(廠商應辦)

工程開工

 以單一工程標案預算金額2億元為門檻
，循序漸進推動此新措施（統包工程
原則不適用）。

 檢核結果如有未完成事項，報經上級機
關同意並於招標文件載明得保留決標情
形後，仍可辦理招標。

 開標前覆核未完成事項，如仍無法完成
管制條件，必要時得先予保留決標。由
機關整體評估影響程度及因應備案，決
定是否決標。

 機關將廠商應辦事項檢核表納入招標文
件，工程開工前請廠商查填後報請機關
備查。

 事前檢核，防患未然，兼顧採購效率及
執行彈性。

注 意 事 項

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（2/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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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主辦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

項次 檢核事項 項次 檢核事項

1 環境影響評估（含環境影響差異
分析） 9 建築許可（建築執照或特種建築物許

可等）

2 水土保持規劃書及水土保持計畫 10 河川區域使用許可

3 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編定 11
鄰近、跨（穿）越鐵路、公路施工許
可；捷運禁限建範圍施工許可；道路
挖掘許可

4 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 12 管線箱涵處理及公用管線佈設許可

5 用地取得 13 樹木保護計畫

6 都市設計審議 14 評估其他標案影響

7 候選綠建築證書及候選智慧建築
證書 15 地上物處理

8 古蹟、歷史建築、聚落、文化景
觀及遺址保存與維護 16 工程預算可支用情形

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（3/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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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應辦事項檢核表

項次 檢核事項

1 編擬施工計畫（含交通維持計畫、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、逕流廢水污
染削減計畫）

2 編擬品質計畫

3 編擬安全衛生管理計畫

4 申請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

5 申報建築許可開工

6 辦理工程保險

7 申繳空氣污染防制費

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（4/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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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會於104年3月17日函送「重大公共工程開

工要件注意事項」相關規定，要求工程主辦機

關應於招標前檢核、開標前覆核機關應辦事項

完成情形，並將廠商應辦事項檢核表納入招標

文件，請廠商於開工前查填。

開工要件注意事項相關內容已納入「工程施工

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」，並已納

為工程施工查核項目，請各工程主辦機關依規

定落實執行。

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（5/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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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工程品管制度精進措施（1/16）

履
約
品
管
精
進
政
策
與
措
施

加強現場隱蔽部位及工程材料之抽查。

加強查察工地相關人員履約派駐情形。

落實監造計畫及品質計畫簡化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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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邇年(100~102年)，工程會接獲品管人員陳情

身份被冒用、或違規（約）兼職、或機關登

錄不實等案件，並有耳聞品管人員有租牌等

違法情事。

陳情事由 件數

身份被冒用 10

違反契約兼職 15

違反法規兼職 13

已離職仍未解除職務(登錄不實) 42

品管人員及現場人員陳情疑似違規（約）案件：

精進措施－加強工地人員查察（2/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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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單日分析比對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「在職」

之工地相關人員資料 ，計584位「專職」之品

管人員與監造人員，及424位工地主任，於不同

工地登載擔任工地相關人員職務。

 現地稽察工地相關人員任職情形，計有324案件

之監造人員及品管人員、22案件之勞安人員、

175案件之工地主任及工地負責人，確有違規

（約）兼職情事。

精進措施－加強工地人員查察（3/16）

審計部102年9月稽核工地人員違規（約）兼職情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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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察查工地相關人員履約駐派情形。

STEP1

強化標案管理系統登錄檢核及警示功能。

STEP2

訂定工地相關人員違約兼職規定罰則。

STEP3

精進措施－加強工地人員查察（4/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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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要求工程主辦機關對工地人員落實履約管理，以

及查核小組加強查察，重點如下：

1）廠商及監造廠商是否依契約規定時程提報工

地相關人員，且其審核程序是否符合契約之

提報、審查及核定規定。

2）工地相關人員是否依規定登錄於工程會「公

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」，並依現況即及更

新，以確保資料正確性。

3）確認現場工地實際履約人員與廠商提報，及

主辦機關核定人員是否吻合。

加強查察工地相關人員履約派駐情形：

精進措施－加強工地人員查察（5/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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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標案管理系統登錄檢核及警示功能：

機關於標案管理系
統登錄某工程標案
之工地相關人員為
「專職」時，系統
將自行檢核，並管
控該人員不允重複
登錄至其他標案。

精進措施－加強工地人員查察（6/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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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標案管理系統登錄檢核及警示功能（續）：

標案管理系統可查詢工地人員履約狀況，供機關進行

人員派駐情形審查及控管。

精進措施－加強工地人員查察（7/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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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定工地相關人員違約兼職規定罰則：

『工程採購契約範本』－附錄1,2,4（104.1.7頒修）

品管人員

違反契約不得「兼職」約定者，每日處以懲罰性違約金2,500元。

安全衛生人員
工地主任

（工地負責人）

精進措施－加強工地人員查察（8/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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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工程會101年執行『打擊貪腐蠹蟲 剷除偷工減料

－行動專案』，針對全國地方機關工程進行混凝土

鑽心取樣抽驗，抽驗不合格率為11.36%。

 自102年度起，要求全國各機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
加強工程隱蔽部位及現場材料設備之抽驗，抽驗比

率以10%~30%為原則。

加強隱蔽部位及現場材料之抽驗：

1.39%2550.32%1,801104年

1.96%3448.45%1,736103年

2.79%4039.23%1,436102年

比率件數比率件數

不合格情形抽驗情形
年度

精進措施－加強現場材料抽驗（9/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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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衛福部102至104年度施工查核材料抽驗比率均

低於全國各機關，惟未有抽驗不合格率情形。

加強隱蔽部位及現場材料之抽驗：

0%047.14%33104年

0%030.77%20103年

0%035.00%21102年

比率件數比率件數

不合格情形抽驗情形衛福部
抽查情形

精進措施－加強現場材料抽驗（10/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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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104年12月7日彰化地檢署偵辦雲林縣砂石業者

涉嫌與下游預拌混凝土廠形成「一條龍」作業

，以合法掩護非法，諸如：盜採海砂冒充河砂

、提供「無海砂證明」及「氯離子測試報告」

等。

 為預防非法砂石材料影響公共工程之品質，請

各機關施工查核小組將「混凝土氯離子」之化

性試驗納為105年度工程施工查核之工程材料抽

驗重點項目。

精進措施－加強現場材料抽驗（11/16）

105年度施工查核工程材料抽驗重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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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為推動品管文件簡化政策，工程會於101年2月14
日修正品管要點，明確規範主辦機關應於契約依

工程規模規定監造與品質計畫提送章節內容。

 品管文件簡化政策自101年推動迄今，仍不時有
廠商反映機關逾越品管要點規定，要求監造與施

工廠商撰寫監造及品質計畫提報較多章節內容，

造成履約與工地實務執行之困擾。

 工程會於105年1月~3月請全國各機關查核小組調
查所屬工程於契約規定與廠商實質提送情形，計

有29機關回復，調查476件工程辦理情形。

監造計畫與品質計畫文件簡化規定：

精進措施－品管文件簡化（12/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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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全國各機關調查結果，機關於契約要求廠商提報

品質計畫內容符合品管要點規定者，達81.30%
，遠高於廠商提報符合規定之50.42%。

品質計畫調查情形：

4.20%204.20%20未規定

50.42%24081.30%387是

45.38%21614.50%69否

比率件數比率件數

廠商提報是否符合規定契約要求是否符合規定品質計
畫調查
結果

精進措施－品管文件簡化（13/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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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計畫調查情形：

精進措施－品管文件簡化（14/16）

0%4.20%0%4.20%未規定

60.00%50.42%80.00%81.30%是

40.00%45.38%20.00%14.50%否

衛福部全國機關衛福部全國機關

廠商提報是否符合規定契約要求是否符合規定品質計
畫調查
結果

 衛福部有關品質計畫調查結果，不論是機關於契

約規定或廠商提送，符合品管要點規定比率，與

全國各機關差異不大，惟仍有提升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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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全國各機關調查結果，機關於契約要求廠商提

報監造計畫內容符合品管要點規定者，達61.73
%，亦高於廠商提報符合規定之46.24%。

監造計畫調查情形：

19.59%8619.53%86未規定

46.24%20361.73%271是

34.17%15018.68%82否

比率件數比率件數

廠商提報是否符合規定契約要求是否符合規定監造計
畫調查
結果

精進措施－品管文件簡化（15/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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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計畫調查情形：

精進措施－品管文件簡化（16/16）

10.00%19.59%10.00%19.53%未規定

60.00%46.24%70.00%61.73%是

30.00%34.17%20.00%18.68%否

衛福部全國機關衛福部全國機關

廠商提報是否符合規定契約要求是否符合規定品質計
畫調查
結果

 衛福部有關監造計畫調查結果，不論是機關於契

約規定或廠商提送，符合品管要點規定比率，均

高於全國各機關，惟仍可再加強。

34

工程施工查核作業每年僅能檢視全國約10%公共

工程施工品質。

承攬廠商能否依契約各項要求確實履行，係公共

工程執行成果良窳的關鍵因素之ㄧ。

為誘導承攬廠商主動重視履約過程各項環節的作

業，並留下良好的信譽紀錄，工程會已訂定「公

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」，期望藉由

本制度的推動，促進公共工程品質向上提升，對

於國家長期公共建設的發展具有正面的幫助。

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計分要點（1/5）



35

特色

B

E

C

D

A
加減分標準明確，
無人為化差異。

廠商可依標準自行檢
核分數，避免爭議。

無須外聘委員，不增
加機關財務負擔。

補現行查核或抽查機制
數量的不足，採全面評
分，非抽樣評分，避免
廠商投機。

評分項目明確，導
引廠商努力方向。

F
依據工程規模大小
之性質，彈性調整
評分權重。

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計分要點（2/5）

36

五
大
計
分
指
標

eBiz
Total 

Service

施工
品質

履約成本
及違約金

安衛
環保

如期履約情
形

民眾反映及
是否停權

eBiz
Total 

Service
履約情形
計分

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計分要點（3/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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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約計分制度為我國公共工程管理一項極為重大的

變革，凡是承攬預算金額達公告金額以上工程採

購，施工廠商於工程驗收後，均需由主辦機關依履

約情形的良窳評定分數，且所評定的分數係採全國

統一的計分指標、計分項目與計分基準，其結果具

有相當的客觀性，亦足以比較不同承攬廠商間的相

對履約能力高低。

請各工程主辦機關於驗收完成後，依履約計分要

點，核實評定廠商履約績效，俾提供全國各機關作

為政府採購及履約管理之參考。

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計分要點（4/5）

38

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計分要點（5/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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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40

公共工程品質管理相關規定
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〔103.12.29〕

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（第11條－工程品管、附錄

2及附錄4）［105.01.12］

「公共工程技術服務契約範本」 ［105.06.15］

公共工程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」
［101.12.21］

監造計畫暨品質計畫製作綱要 ［101.12.21］

政府採購法第63條第1項－採購契約要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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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管理制度缺失統計情形：

衛福部100-104年查核缺失分布情形

衛福部近5年總計查核305件工程，歷年品質管理制度查核缺
失中，主辦機關所犯缺失比率為16.3%、低於全國之17.3%；
廠商所犯缺失為46.7%，則略高於全國各機關之45.9%。

監造單位,

1,464件, 37.0%

承攬廠商,

1,847件, 46.7%

工程主辦機關,

643件, 16.3%

42

§ 品質管理制度常犯缺失（1/4）

工程主辦機關常犯之品質管理制度缺失：

34.10%104件
未將「公共工程（公有建築物）施工階段
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」納入新建工程招標
文件及契約書中。

2

19.02%58件
契約內未編列品管費用，或未編列承包商
材料設備之檢驗費用，或未編列監造單位
材料設備之抽驗費用。

4

25.57%78件無品質督導及查核、查驗紀錄或內容不實
。

3

38.36%117件監造計畫無核定紀錄。1

10.49%32件無查核、督導或查驗缺失追蹤改善紀錄或
內容不實。

5

缺失
比率

缺失
數量

缺失內容排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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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監造計畫無核定紀錄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主-1）

監造計畫提報規定：

 公告金額以上工程，監造單位應提報監造計

畫。（品管-8）

 依據「公共工程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

表」，監造單位辦理編擬監造計畫，機關核

定（含審查作業）。

44

無監造計畫無核定紀錄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主-2）

備註：本表節錄工程會101.12修正「公共工程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

分工表（無委託專案管理廠商）」。

機關應於契約內明確訂
定監造計畫送審時間，
以及違反契約之罰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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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監造計畫無核定紀錄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主-3）

監造計畫審核注意事項：

 監造單位是否於契約規定期限內提送。

 計畫書是否依相關法規及契約規定，由專人

撰寫，並簽章確認。

 計畫書章節項目及內容是否符合法規及契約

規定，依工程規模撰寫，及內容之完整性。

 歷次審核意見及核定，應正式行文函復廠商

，且留存紀錄文件。

46

未將「公共工程（公有建築物）施工階段契約約定
權責分工表」納入新建工程招標文件及契約書中。

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規定：

 工程會97.01.08工程管字第09700011700號函，
建請各機關將「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」

納入工程採購契約及委託技術服務契約據以執行

，俾以釐清施工階段工程團隊彼此間之權責，減

少履約爭議。

 「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」分為公共工程

及公有建築物二類，以及有無委託專案管理廠商

，計有4表單，於101.12最新頒修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主-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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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將「公共工程（公有建築物）施工階段契約約定
權責分工表」納入新建工程招標文件及契約書中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主-5）

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執行重點：

 「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」係規範工程

施工階段，工程團隊之履約權責分工事項。

 各履約事項，機關應依工程性質訂定各單位辦

理時程（如契約及相關規定已有規範者，從其

規定）。

 各單位未於時程期限內辦理者，應予懲罰，其

懲罰標準由機關自行訂定之。

48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主-6）

無品質督導及查核、查驗紀錄或內容不實；
或無缺失追蹤改善紀錄或內容不實。

機關及上級機關督導權責規定（品管-15）：

 機關應隨時督導工程施工情形，留存紀錄備

查。另得視工程需要設置工程督導小組，隨

時進行施工品質督導工作。

 機關發現工程缺失時，應即以書面通知監造

單位或廠商限期改善。

 上級機關得視工程需要，比照設置工程督導

小組，隨時進行施工品質督導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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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品質督導項目及重點：

 廠商及監造單位應提送之相關計畫書。

 廠商及監造單位工地相關人員履約情形。

 廠商及監造單位之履約管理品管文件記錄。

 結構設備施工品質情形。

 安衛環境管理情形。

 其他（如居民反映、鄰房處理、變更設計）。

無品質督導及查核、查驗紀錄或內容不實；
或無缺失追蹤改善紀錄或內容不實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主-7）

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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契約內未編列品管費用、或廠商材料設備之檢驗費

用，或監造單位材料設備之抽驗費用。

品管費用編列規定（品管-13）：

 機關辦理公告金額以上工程，應於相關採購案

之招標文件內，依工程規模及性質編列品管費

用 。

 品管費用內得包含品管人員及作政管理費用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主-8）

52

契約內未編列品管費用、或廠商材料設備之檢驗費

用，或監造單位材料設備之抽驗費用。

品管費用編列規定（品管-13）：

 品管費用之編列，以招標文件內品管人員設

置規定為依據：

1）訂有專職及人數等規定者，以人月量化

編列為原則。

2）未訂有專職及人數等規定者，以百分比

法編列為原則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主-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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契約內未編列品管費用、或廠商材料設備之檢驗費

用，或監造單位材料設備之抽驗費用。

品管費用編列規定（品管-13）：
前項品管費用之編列方式如下：

1）人月量化編列：品管費用＝［（品管人員薪

資×人數）＋行政管理費］×工期。品管人員

薪資得包含經常性薪資及非經常性薪資；工

期以品管人員於工地執行職務之工作期間計

算。

2）百分比法編列：發包施工費（直接工程費）

之0.6%至2.0%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主-10）

54

契約內未編列品管費用、或廠商材料設備之檢驗費

用，或監造單位材料設備之抽驗費用。

材料設備抽（檢）驗費用編列規定（品管-13）：

 機關辦理公告金額以上工程，應於相關招標文

件內，依工程規模及性質編列材料設備抽

（檢）驗費用。

 材料設備抽（檢）驗費用應單獨編列。

 廠商所需之檢驗費用應於工程招標文件內編

列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主-1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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契約內未編列品管費用、或廠商材料設備之檢驗費

用，或監造單位材料設備之抽驗費用。

材料設備抽（檢）驗費用編列規定（品管-13）：

 監造單位所需之抽驗費用，依下列方式編列：

1）機關委託監造者，應於委託監造招標文件

內編列。

2）設計及監造一併委託者或自辦監造者，應

於相關工程管理預算內編列。

 以上抽（檢）驗費用如係機關自行支付，得免

於招標文件內編列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主-12）

56

§ 品質管理制度常犯缺失（2/4）

監造單位常犯之品質管理制度缺失：

93.37%286件
無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料設備，並填
具抽查（驗）紀錄表或材料/設備管制
總表。

2

66.39%204件
無監造報表，或格式未符合需求，或未
落實執行。

3

39.34%120件

發現缺失時，未即通知廠商限期改善，
並確認其改善成果，或未督導廠商執行
工地安全衛生、交通維持及境保護等工
作。

4

100.00%558件
監造計畫架構未包括品管要點規定之基
本內容或未符合需求。

1

缺失
比率

缺失
數量

缺失內容項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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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計畫未包括品管要點規定之基本內容或未符合需求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監-1）

監造計畫缺失數量約佔監造單位品質管理制度缺失數量

之38.11%，且發生率為100%，內容缺失如下：

25.25%77
工程標的含運轉類機電設備者，未依單機
設備、系統運轉、整體功能試運轉等分別
訂定抽驗程序及標準

4.02.01.07

16.72%51未訂定對承商品質計畫及施工計畫之審查
時限或未符合需求

4.02.01.03

11.80%36未訂定品質稽核範圍或頻率或未符合需求4.02.01.08

48.85%149未訂定各材料/設備及施工之品質管理標準
或未符合需求

4.02.01.05

40.33%123未訂定各材料/設備及施工之檢驗停留點或
未符合需求

4.02.01.06

比率缺失數監造計畫內容缺失項目缺失編號

58

監造計畫未包括品管要點規定之基本內容或未符合需求。

監造計畫之內容應依工程規模及特性參考工程會

訂定之監造計畫製作綱要辦理。 （品管-8）
（製作網要下載網址：www.pcc.gov.tw --法令規章＞品質

管理相關規定---101.12.21最新頒修）

監造單位及其派駐現場人員應訂定監造計畫，並

監督、查證廠商履約。 （品管-11）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監-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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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計畫未包括品管要點規定之基本內容或未符合需求。

監造計畫項目及內容之規定（品管-8）：

△

△

△

△

△

△

一千萬元以
上未達查核

金額

項
次

工程規模

章節內容

查核金額以
上

公告金額以
上未達一千

萬元

1 監造範圍 ☆

2 監造組織 ☆

3 品質計畫審查作業程序 ☆ ◇

4 施工計畫審查作業程序 ☆ ◇

5 材料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 ☆ ◇

6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 ☆ ◇

7 品質稽核 ☆

8 文件紀錄管理系統 ☆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監-3）

註：工程具機電設備者，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測試程序及標準。

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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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料設備，並填具抽
查（驗）紀錄表或材料/設備管制總表。

監造單位工程審查及查驗責任（工契-11 ）：

廠商自備材料、機具、設備在進場前，應依個

案實際需要，將有關資料及可提供之樣品，先

送監造單位/工程司審查同意。

契約施工期間，監造單位/工程司應按規範規定

查驗工程品質。

監造單位/工程司應指派專責查驗人員隨時辦理

廠商申請之查驗工作，不得無故遲延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監-4）

62

無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料設備，並填具抽
查（驗）紀錄表或材料/設備管制總表。

監造單位工程審查及查驗責任（工契-11 ）：
監造單位/工程司發現廠商未按規定階段報請查驗，

而擅自繼續次一階段工作時，機關得要求廠商將未經
查驗及擅自施工部分拆除重做，其一切損失概由廠商
自行負擔。

工程如有任何事後無法檢驗之隱蔽部分，廠商應在事
前報請監造單位/工程司查驗，監造單位/工程司不得
無故遲延。為維持工作正常進行，監造單位/工程司
得會同有關機關先行查驗或檢驗該隱蔽部分，並記錄
存證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監-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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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料設備，並填具抽
查(驗)紀錄表或材料/設備管制總表。

監造單位工程抽查（驗）規定（品管-11）：

 訂定檢驗停留點（限止點），並於適當檢驗項目會
同廠商取樣送驗。

 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料設備，並填具抽查（驗）
紀錄表。

監造單位材料設備抽查驗規定（品管-13）：

 監造單位應於監造計畫明訂材料設備抽驗頻率，由
監造單位會同廠商取樣、送驗，並由監造單位判定
抽驗結果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監-6）

64

 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應依契約規定，於監造計畫與品質計畫，納入

應送審查之材料設備。於材料進場前，訂定「材料設備送審管制總

表」；且於材料進場後，訂定「材料設備檢（試）驗管制總表」。

施工過程則依實際執行狀況填列管制，俾利管控工程材料之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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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監造報表，或格式未符合需求，或未落實執行。

監造單位填報監造報表規定（品管-11）：

 監造單位及其派駐現場人員依規定填報監造

報表；屬建築物者，監造人另應依規定填報

建築物監造（監督、查核）報告表。

 依據「公共工程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

表」，監造單位辦理監造報表填報，機關核

定（含審查作業）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監-7）

66

機關應於契約內明訂監造報告填報時間

、週期及送審時間，並一併訂定違反契

約之罰則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監-8）

無監造報表，或格式未符合需求，或未落實執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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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8

無監造報表，或格式未符合需求，或未落實執行。

監造報表填報重點及注意事項：

 監造報表原則應按日填寫，機關另有規定者，
從其規定；若屬委外監造之工程，則一律按日
填寫。

 未達查核金額或工期為90日曆天以下之工程，
得由機關統一訂定內部稽查程序及監造報表之
填報方式與周期。

 公共工程屬建築物者，仍應依填寫監造報表。
惟該工程之監造人（建築師），依建築法18及
56條填報「建築物（監督、查核）報告表」 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監-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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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監造報表，或格式未符合需求，或未落實執行。

監造報表審查重點：

 監造報表是否為契約規範之格式與內容，且

經工程主辦機關核定。

 監造報表是否依法令規定，由專人填報，且

依契約規定頻率填報與提送，並完成審核及

備查程序。

 監造報告內容之完整性及正確性，例如：監

造報表與施工日誌內容是否吻合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監-10）

70

發現缺失時，未即通知廠商限期改善，並確認其改善成果

，或未督導廠商執行工地安全衛生、交通維持及境保護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監-11）

監造單位監督事項規定（品管-11）：

 發現缺失時，應即通知廠商限期改善，並確認

其改善成果。

 督導施工廠商執行工地安全衛生、交通維持及

環境保護等工作。



71

§ 品質管理制度常犯缺失（3/4）

施工廠商常犯之品質管理制度缺失：

69.84%213件
對材料檢(試)驗報告未予審查，或無
材料檢(試)驗審查紀錄或無材料/設備
管制總表，或未符合工程需求。

4

100.00%520件
品質計畫架構未包括品管要點規定之
基本內容或未符合需求。

1

75.41%230件
施工日誌未落實執行或未依規定制定
格式。

3

93.44%285件
品管自主檢查表未落實執行或檢查標
準未訂量化。

2

缺失
比率

缺失
數量

缺失內容項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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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 品質管理制度常犯缺失（4/4）

施工廠商常犯之品質管理制度缺失（續）：

7.87%24件
品管人員之品質文件、紀錄管理未妥
適管制。

5

21.64%66件
環境保護、施工安全衛生等履約事項
無缺失矯正預防，或缺失未追蹤改善
，或未落實執行。

8

22.62%69件
專任工程人員未填具督察紀錄表，或
未落實記載。

7

28.20%86件
品管人員無執行品質稽核，如查核自
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、檢查結果是否
詳實記錄等。

6

缺失
比率

缺失
數量

缺失內容項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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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計畫未包括品管要點規定之基本內容或未符合需求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1）

品質計畫缺失數量約佔施工廠商品質管理制度缺失數量

之28.15%，且發生率為100% ，缺失內容如下：

40.98%125
未訂定各材料/設備及施工之檢驗時機
（檢驗停留點），或檢驗頻率

4.03.02.05

25.57%78未訂定品管組織架構內各人員之職掌4.03.02.02

26.23%80
工程標的含運轉類機電設備者，未依單
機測試、系統運轉、整體功能試運轉等
分別訂定檢驗程序及標準

4.03.02.06

12.46%38未訂定各分項工程施工要領4.03.02.03

36.72%112未訂定各分項工程品質管理標準4.03.02.04

比率
缺失
數

品質計畫內容缺失項目缺失編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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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計畫未包括品管要點規定之基本內容或未符合需求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2）

品質計畫提報規定（品管-3）：

 公告金額以上工程，廠商應提報品質計畫。

 品質計畫得視工程規模及性質，分為『整體品質

計畫』與『分項品質計畫』。

 『整體品質計畫』應依契約規定提報， 『分項品

質計畫』得於各分項工程施工前提報。

 依據「公共工程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」

，廠商辦理編擬品質計畫，監造單位負責審查，

機關則予以核定。



75

品質計畫未包括品管要點規定之基本內容或未符合需求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3）

機關應於契約內明訂品質計畫送審時間

、監造單位審查時間與機關核定時間，

另對於違反契約之罰則亦應一併訂定。

76

品質計畫未包括品管要點規定之基本內容或未符合需求。

品質計畫項目及內容（品管-3）：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4）

△☆文件紀錄管理系統9

☆內部品質稽核8

☆矯正與預防措施7

☆不合格品之管制6

●◎▲△★☆自主檢查表5

●◎▲△★☆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4

●▲△★☆品質管理標準3

●▲★☆施工要領2

☆管理責任1

分項整體分項整體分項整體

公告金額以上未
達一千萬元

一千萬元以上未
達查核金額

查核金額以上工程規模

章節內容
項目

 工程具機電設備者，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測試程序及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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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管自主檢查表未落實執行或檢查標準未訂量化。

廠商自主檢查規定（工契-11）：

 契約施工期間，廠商應依規定辦理自主檢查

；監造單位/工程司應按規範規定查驗工程品

質，廠商應予必要之配合，並派員協助。但

監造單位/工程司之工程查驗並不免除廠商依

契約應負之責任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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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管自主檢查表未落實執行或檢查標準未訂量化。

廠商自主檢查規定（工契-附錄4）：

 廠商應於品質計畫之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，明

定各項重要施工作業（含假設工程）及材料設

備檢驗之自主檢查之查驗點（應涵蓋監造單位

明定之檢驗停留點）。另應於施工計畫（或安

全衛生管理計畫）之施工程序，明定安全衛生

查驗點。

 廠商應確實執行上開查驗點之自主檢查，並留

下紀錄備查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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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管自主檢查表未落實執行或檢查標準未訂量化。

廠商自主檢查規定（工契-附錄4）：

 有關監造單位監造檢驗停留點（含安全衛生事

項），須經監造單位/工程司派員會同辦理施工

抽查及材料抽驗合格後，方得繼續下一階段施

工，並作為估驗計價之付款依據。如擅自進行

下階段施工，應依契約敲除重作並追究施工廠

商責任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7）

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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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日誌未落實執行或未依規定制定格式。

廠商填報施工日誌規定（工契-9）:

 廠商於契約施工期間，應按機關同意之格式，

按約定之時間，填寫施工日誌，送請機關核

備。

 工程會品管要點所附之施工日誌，已說明內容

僅供參考，惟原則上應包含附表各欄位，機關

得依工程性質及契約約定事項自行增訂之。

 公共工程屬建築物者，應填寫「建築物施工日

誌」，並檢送地方主管建築機關備查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8）

82



83

84

施工日誌未落實執行或未依規定制定格式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9）

機關應於契約內明訂施工日誌填報及送

審時間，並一併訂定違反契約之罰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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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日誌未落實執行或未依規定制定格式。

施工日誌填表人規定（營-30,32）:

 依營造業法第30條及32條第1項規定，須置工

地主任者，由工地主任簽章，並應按日填報

。

 依營造業法第32條第2項規定，免置工地主任

者，由專任工程人員或指定專人簽章。

 廠商非屬營造業者，由工地負責人簽章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10）

86

施工日誌未落實執行或未依規定制定格式。

工地主任設置規定：

 營造業承攬一定金額或一定規模以上之工程，

其施工期間，應於工地置工地主任。（營-30）

 應置工地主任之工程金額或規模如下：（營細-

18）:
1）承攬金額5000萬元以上之工程。

2）建築物高度36公尺以上之工程。

3）建築物地下室開挖10公尺以上之工程。

4）橋樑柱跨距25公尺以上之工程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1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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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日誌未落實執行或未依規定制定格式。

工地主任設置規定（續）：

 工地主任應加入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。

（營-31,工契-9）
 工地施工期間工地主任應專駐於工地，且不

得兼任工地其他職務。 （工契-9）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1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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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日誌未落實執行或未依規定制定格式。

工地負責人設置規定（工契-附錄2） ：

 契約施工期間，廠商應指派適當之代表人為工地

負責人，代表廠商駐在工地，督導施工，管理其

員工及器材，並負責一切廠商應辦理事項。

 廠商應於開工前，將其工地負責人之姓名、學經

歷等資料，報請機關查核；變更時亦同。

 機關如認為廠商工地負責人不稱職時，得要求廠

商更換，廠商不得拒絕。

 依法應設置工地主任者，該工地主任即為工地負

責人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1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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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日誌未落實執行或未依規定制定格式。

施工日誌填報重點及注意事項：

 施工日誌是否為契約規範之格式與內容，且

經工程主辦機關核定。

 施工日誌是否依法令規定，由專人填報，且

依契約規定頻率填報與提送，並完成審核及

備查程序。

 施工日誌內容之完整性及正確性，例如：施

工日誌與監造報表內容是否吻合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14）

90

Q1、承包商之施工日誌，監造單位需否簽名或蓋章 ？
工程會97.11.6工程管字第09700439140號函）

A1、依工程會97年1月8日工程管字第09700011700號函

頒之「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」及

「公共工程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」規定，監

造單位負責「審查」承包商依契約提送之施工日誌，

除契約另有規定外，監造單位不須在施工日誌簽名或

蓋章。惟為明責任，監造單位審查結果，應留存紀錄

備查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1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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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、工地主任是否應專任於工地疑義？（內政部95.10.20

台內中營字第0950806186號函、96.03.12台內中營字第0960019321

號函及99.06.25營署中建字第0990038209號函）

A2、按營造業法第32條所定工地主任應負責辦理之工作項目內

容，有賴工地主任親臨現場辦理，始有確實掌握工地狀況

並及時通報緊急狀況之可能，如同時兼任二處以上工地，

其執行業務結果無法符合營造業法第32條立法目的，故工

地主任不宜同時兼任二處以上工地。

依營造業法第32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：「工地主任應按日填

報施工日誌。」，是以，工地施工期間工地主任應專駐於

工地。

工地主任…窺其立法意旨，為樹立營造業從業人員專任專

職立場，亦不宜於同一工地擔任其他職務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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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材料檢（試）驗報告未予審查，或無材料檢(試)
驗審查紀錄或無材料/設備管制總表。

機關辦理公告金額以上工程，應於工程及委託監造

招標文件內，分別訂定下列事項（品管-12）：

 鋼筋、混凝土、瀝青混凝土及其他指定檢驗或

抽驗項目，應由符合CNS17025（ISO/IEC 
17025）規定之實驗室辦理，並出具檢驗或抽

驗報告。

 前款檢驗或抽驗報告，應印有依標準法授權之

實驗室認證機構之認可標誌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1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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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材料檢（試）驗報告未予審查，或無材料檢(試)
驗審查紀錄或無材料/設備管制總表。

材料設備法定試驗認證項目：（工程會94.11.10工程管字

第09400415500號函）

 水泥混凝土之「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度試驗」及

「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度試驗」。

 瀝青混凝土之「瀝青舖面混合料壓實試體之厚度或

高度試驗」、「瀝青混凝土之粒料篩分析試驗」、

「熱拌瀝青混合料之瀝青含量試驗」及「瀝青混合

料壓實試體之比重及密度試驗」。

 金屬材料之「鋼筋混凝土用鋼筋試驗」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18）

94

對材料檢（試）驗報告未予審查，或無材料檢(試)
驗審查紀錄或無材料/設備管制總表。

材料設備擴大試驗認證（工程會98.10.29工程管字第

09800480600號函）

 第1階段：自民國100年1月1日起實施。

1）水硬性水泥墁料抗壓強度試驗。

2）水泥混凝土粗細粒料篩分析。

3）水泥混凝土粗細粒料比重及吸水率試驗。

4）土壤夯實試驗。

5）土壤工地密度試驗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1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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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材料檢（試）驗報告未予審查，或無材料檢(試)
驗審查紀錄或無材料/設備管制總表。

第2階段：自民國101年1月1日起實施。

1）可控制低強度回填材料（CLSM）抗壓強度試驗。

2）瀝青混凝土壓實度試驗。

3）鋼筋續接器試驗。

4）高壓混凝土地磚試驗 （至少含CNS 13295之5.1外觀

狀態、5.2形狀、尺度及其許可差、5.3抗壓強度等3
項）

5）普通磚試驗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20）

96

對材料檢（試）驗報告未予審查，或無材料檢(試)
驗審查紀錄或無材料/設備管制總表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21）

實驗室認證機構之認可標誌：（工程會95.02.17工程管字

第09500047660號函）

1）經濟部標檢局於92年9月將中華民國實驗室認
證體系（CNLA）與中華民國認證委員會（
CNAB）合併成立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（
TAF），並將業務移轉至該會辦理。

2）有關認證標誌轉換部分，採漸進方式進行。

3）惟自97年1月1日起，TAF認證標誌為全國認證
基金會唯一認證標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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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工程會網站，查

詢TAF認可實驗室

（含合格及停權）

98

對材料檢（試）驗報告未予審查，或無材料檢(試)
驗審查紀錄或無材料/設備管制總表。

廠商材料設備抽（檢）驗規定（工契-11 ）：

 廠商自備材料、機具、設備在進場前，應依個

案實際需要，將有關資料及可提供之樣品，先

送監造單位/工程司審查同意。如需辦理檢

（試）驗之項目，得為下列方式（由機關擇一

於招標時載明），且檢（試）驗合格後始得進

場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2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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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 實驗室遴選及付款程序（補充）

 工程會102.6.10頒修「工程採購契約範本」第11條：

100

對材料檢（試）驗報告未予審查，或無材料檢(試)
驗審查紀錄或無材料/設備管制總表。

廠商材料設備抽（檢）驗規定（品管-13 ；工契-

附錄4）：

 廠商應依品質計畫，辦理相關材料設備之檢

驗，由廠商自行取樣、送驗及判定檢驗結果；

如涉及契約約定之檢驗，應由廠商會同監造單

位取樣、送驗，並由廠商及監造單位依序判定

檢驗結果，以作為估驗及驗收之依據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2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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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、材料設備抽（檢）驗判讀程序？（工程會97.11.18

工程管字第09700471020號函）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24）

A1 、屬監造單位材料抽驗之試驗報告者，由監造單

位自行判讀，不須施工廠商品管人員初判。

屬施工廠商依據契約執行之材料檢驗或併同監

造單位抽驗辦理之試驗報告者，則由施工廠商

品管人員初判，再由監造單位複判。

102

 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應依契約規定，於監造計畫與品質計畫，納入

應送審查之材料設備。於材料進場前，訂定「材料設備送審管制總

表」；且於材料進場後，訂定「材料設備檢（試）驗管制總表」。

施工過程則依實際執行狀況填列管制，俾利管控工程材料之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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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管人員無執行品質稽核（如查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、
檢查結果是否詳實記錄等），及品管文件紀錄管制未妥適。

品管人員設置規定（品管-4）：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25）

至少 1 人（專職）
查核金額以上

未達巨額採購之工程

至少 1 人
2,000萬元以上

未達查核金額之工程

至少 2 人（專職）巨額採購之工程

品管人員人數工程規模

 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，品管人員應專職，不得跨越其他標案，且施工
時應在工地執行職務。

 2,000萬元以上未達查核金額之工程，品管人員得同時擔任其他法規
允許之職務，但不得跨越其他標案，且施工時應在工地執行職務。

104

品管人員無執行品質稽核（如查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、
檢查結果是否詳實記錄等），及品管文件紀錄管制未妥適。

品管人員設置規定（品管-4）：

 廠商應於開工前，將品管人員之登錄表報監

造單位審查，並於經機關核定後，由機關填

報於工程會資訊網路系統備查；品管人員異

動或工程竣工時，亦同。

 機關辦理未達新臺幣2,000萬元之工程，得比

照前項規定辦理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2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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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、品管人員負責之工程申報完工後，可否改登錄其
他工程？（工程會92.4.29工程管字第09200153150號函）

A1、品管人員應於施工時在工地執行職務，故廠

商申報竣工並經機關認定確已完工後，除機關

另有規定外，廠商即可向機關申請將品管人員

登錄為「解職」（解除職務）。惟廠商品管人

員仍應於工程驗收、改善時，負責執行品管工

作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27）

106

Q2、公共工程相關類科之執業技師、開業建築師及具

有專任工程人員資格者，可否免接受品管訓練，

即可擔任廠商之品管人員？（工程會92.12.18工程管

字第09200491870號函）

A2、具有營造業法第7條規定之綜合營造業專任工

程人員資格且未擔任專任工程人員者，雖未

經品管訓練仍可擔任廠商之品管人員，惟應

確實執行品管要點第4點規定之專任且施工時

應在工地執行職務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2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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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機關檢附廠商提供之技師或建築師之考試及格

證書、執業或開業證明等文件，送工程會審查

。

 由工程會專案登錄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29）

公共工程相關類科之執業技師、開業建築師及具有

專任工程人員資格者，擔任廠商之品管人員「工程

標案管理系統」登錄方式？

108

Q3、工程得標廠商之品管人員，是否得由分包廠商、

協力廠商或統包團隊所複委託廠商之人員擔任？
（工程會95.8.10工程管字第09500303210號函）

A3、因涉及品管人員契約責任之歸屬，及品管人

員自身僱傭或委任關係等問題，故得標廠商

之品管人員，不宜由分包廠商、協力廠商或

統包團隊所複委託廠商之人員擔任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3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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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4、公共工程處於停工狀態，可否向機關申請將該工

程品管人員暫時解除登錄？ （工程會96.9.17工程管

字第09600357650號函）

A4、品管人員應於施工時在工地執行職務，故如

停工將達較長時間，除契約另有規定外，廠

商得向機關申請將品管人員登錄為「解職」

（解除職務） 。惟工程經機關通知復工後，

應重新提報品管人員，完成審查、核定及登

錄程序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31）

110

專任工程人員未填具督察紀錄表，或未落實記載。

專任工程人員工作重點（品管-7）：

 督察品管人員及現場施工人員，落實執行品質

計畫，並填具督察紀錄表。

 依營造業法第35條規定，辦理相關工作，如督

察按圖施工、解決施工技術問題；查驗工程時

到場說明，並於工程查驗文件簽名或蓋章等。

 依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規定於工程查

核時，到場說明。

 未依上開各款規定辦理之處理規定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3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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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

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錄表填報時機及注意事項：

 公共工程施工日誌填表人要求專任工程人員督

察按圖施工、解決施工技術問題。

 依營造業法第35條第3款規定督察按圖施工時。

 各機關於契約中約定。

 填報時機及頻率，應明示於施工計畫中。

 依營造業法第41條第1項規定辦理勘驗或查驗工
程時；督察紀錄表（建築物）應檢送地方主管

建築機關備查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33）

專任工程人員未填具督察紀錄表，或未落實記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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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1、自主檢查表由承包商工地現場工程師據以檢查，並

由品管人員稽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、檢查結果

是否詳實記錄；而營造廠商專任工程人員，則負責

督導品管人員及現場施工人員，落實執行品質計畫

，並填具督導紀錄表。至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是

否須於營造業承商填具之自主檢查表上簽章乙節，

前開要點並未明定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34）

Q1、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是否須於承商填具之自主檢查表
上簽章？（工程會93.9.14工程管字第09300348250號函）

114

A2、營造業法第41條第1項規定，工程主管或主辦機關

於勘驗、查驗或驗收工程時，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

員及工地主任應在現場說明，並由專任工程人員於

勘驗、查驗或驗收文件上簽名或蓋章。

主辦機關辦理品管要點之工程督導，如有併同執行

「勘驗、查驗（包括估驗及查核）或驗收」時，則

專任工程人員應於文件上簽名或蓋章。

§ 履約管理規定及缺失改善對策（廠-35）

Q2、有關主辦機關督導紀錄表應否由專任工程人員簽章疑
義 ？ （工程會97.10.20工程管字第09700414450號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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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品質缺失統計情形：

衛福部100-104年查核缺失分布情形

110
63 65 45

118

12

1519

381

297

673

781

112
76

0

400

800

1200

1600

缺

失

數

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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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 現場施工品質常犯缺失（1/3）

1.垃圾及廢棄物未清理，影響環境［48件；15.74%］

2.工地積水未處理，影響環境衛生及安全［20件；6.56%］
2.8%118

環保生態

保育
5.05

1.構件銲接前之組合位置或銲接方式不符規定［5件；1.64
%］

2.抽查合格之銲道仍有缺陷或非破壞檢測方式不符規定［5
件；1.64%］

1.1%45鋼構施工5.04

1.模板支撐間距過大、歪斜、基底不穩［17件；3.61%］

2.模板未整理，未塗模板油［11件；5.57%］
1.5%65模板施工5.03

1.未使用間隔器、墊塊，保護層不符規定［21件；6.89%］

2.主筋或箍筋未綁紮固定確實或箍(繫)筋、彎鉤綁紮不合規

範要求［14件；4.59%］

2.5%63鋼筋施工5.02

1.混凝土澆置、搗實不合規範，有冷縫、蜂窩或孔洞產生［

33件；10.82%］

2.混凝土表面殘留雜物(如鐵絲、鐵件、模板)［25件；8.20
%］

2.6%110
混凝土

施工
5.01

主要缺失
所佔

比例

缺失

數量
缺失名稱

缺失

編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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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無工程告示牌或內容未符合規定、圍籬、鷹架外部防護
網等設施不足，或損壞未修復，或填寫不確實（如：
竣工日期、全民督工電話等），或影響鄰房安全。［1
66件；54.43%］

2.工地現場機具與材料任意堆置，未妥善保護［41件；1
3.44%］

7.0%297工地管理5.09

1.內牆或外牆或地板之材料外觀不合規範或施工平整度不
佳［98件；32.13%］

2.混凝土完成面施工外觀平整度不佳［74件；24.26%］
9.0%381

裝修雜項工
程

5.08

1.管路保護層不足，或埋設式線槽埋設深度不足［99件
；32.46%］

2.管路出口未施以保護，易遭異物阻塞［66件；21.64%
］

3.管路出口未施作喇叭口，或佈放纜線線頭未做防水處理
［61件；20.00%］

35.7%1519結構體5.07

1.回填土未分層夯實或未紀錄［4件；1.31%］
2.回填級配料不實［2件；0.66%］

0.3%12土方工程5.06

主要缺失
所佔比
例

缺失
數量

缺失名稱
缺失
編號

§ 現場施工品質常犯缺失（2/3）

118

無訂定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，或未落實［73件；23.
93%］

1.8%76汛期減災措施5.16

1.工區周邊行人動線安全防護措施及導引牌面不完善［4
1件；13.44%］

2.現場施工交通警告設施不足［15件；4.92%］
2.6%112

交通維持措

施
5.15

1.承包商無勞安自動檢查紀錄或不確實［175件；57.38%
］

2. 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，未提供適

當安全帽，或未使其正確戴用，或工人未使用安全防
護用具［63件；20.66%］

3.使用之合梯，未符合規定(堅固構造、不得損傷、腐蝕

、梯腳與地面之角度在75度內、兩梯腳間有繫材扣牢

［62件；20.33%］

18.4%781
工地安全衛

生
5.14

1.無供水系統試水試壓紀錄［82件；26.89%］

2.管材、線材(樣品板)未審查［60件；19.67%］

3.無接地電阻測試紀錄(含相片)［48件；15.74%］
15.8%673

材料檢驗審

查
5.10

主要缺失
所佔比

例

缺失

數量
缺失名稱

缺失

編號

§ 現場施工品質常犯缺失（3/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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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

衛福部歷年施工查核結果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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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福部每年約查核60件工程，歷年平均查核比率約54%，
高於全國各機關平均查核比率8~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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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福部歷年施工查核結果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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歷年甲等以上工程比率約41.7%，高於全國各機關之38.5%
，惟低於全國中央機關之52.7%，104年度成績有上升趨勢。

122

衛福部歷年施工查核結果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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歷年全國各機關查核列丙等工程平均比率約1.37%、全國
中央機關部分則為1.07%，衛福部近年已無丙等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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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
敬請指導


